
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2026 年发行非公开公司债券发行主承销商选聘项目公

告

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委托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就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2026 年发行非公开

公司债券主承销商选聘项目（项目编号：04-16-04A-2026-D-F-E13776）进行公开

招标，有关招标事项公告如下：

1.项目名称：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2026 年发行非公开公司债券主承销

商选聘项目。

2.本次招标内容：

2.1采购内容

2.1.1 服务内容：本项目拟选定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发行主承

销商。主承销商负责招标人的公司债券注册发行工作，并受招标人的委托负责协

调审计、律师、评估等相关服务机构，完成编制申报材料及招标人的债券申报、

发行、上市和登记托管、债券存续期服务等工作。具体需求详见第四章《用户需

求书》。

2.1.2债券品种：拟发行私募公司债券产品。

2.1.3发行规模：不超过 3 亿元（含），具体以招标人实际需求及监管部门审

批为准，并在注册额度内确定各期发行规模及期限。

2.1.4 服务周期：自中标单位签署《承销协议》日起，至招标人就本项目相

关的公司债券履行清偿义务日止。

2.1.5 募集资金用途：用于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各类生产经营及投资建设等

用途，包括但不限于偿还有息债务、补充流动资金、股权投资、项目建设、基金

出资等。

2.1.6 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簿记管理人按照有

关规定，在利率询价区间内协商一致确定。

2.1.7 服务标准：投标人中标后所提供的服务以保障招标人顺利发行公司债

券为目的，包括但不限于方案设计、组织项目工作团队、申报材料制作，以及有

关债券发行审批机构要求达到的标准为提供服务的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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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招标控制价：本项目以总包承销费率进行投标报价，承销费率不高于

1.00%，投标报价超出招标控制价的，该投标将被否决。

3.合格投标人条件（资格后审）：

3.1投标人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具有独立承

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本项目不允许分支机构进行投标，如为分支机构进行投标

的，该投标将被否决）。提供有效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3.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

加本招标项目投标，否则相关投标均无效。

3.3投标人必须具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发的《经营证券期货业务许

可证》。

3.4投标人已签署盖章《投标人声明》（按第六章投标文件格式 3 的内容）。

3.5投标人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及履约能力；投标人

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的状态；投标人没有处于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的状态；

投标人没有处于被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取消投标资格的处罚期内。

3.6信誉要求

（1）投标人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列入“失信被

执行人”和“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和“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和“企

业经营异常名录”；

（2）投标人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

法失信行为记录；

（以招标代理人员于投标截止时间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

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

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并加盖单位公章）。

3.7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2026 年 5 月 28 日至2026 年6 月 4 日，每日上

午9:30时至12:00时，14:30时至17:30时（北京时间，法定节假日除外）。

4.2 获 取 方 式 ： 注 册 并 登 录 诚 E 招 电 子 采 购 交 易 平 台

（https://www.chengezhao.com/）进行项目招标文件获取。“注册”及“获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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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方式：详见登录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chengezhao.com/），

资料下载《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

4.3 招标文件费用：每套售价300元人民币，售后不退。（“购买文件、支付

及领取文件”方式详见《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可选择下列任一种方式支

付招标文件费用：

（1）网上支付：选择“网上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使用微信或支付

宝支付文件费用；

（2）电汇：以转账方式支付文件费用，并在支付阶段，将“转账凭证”上

传至“附件”处（转账凭证应备注说明“招标代理编号及项目简称”）；

（3）钱包支付：注册账号时若已创建钱包子账号，则可选择“钱包支付”

方式，用来支付文件费用。

（4）疑问反馈：具体操作若有疑问，可致电客服热线：020-89524219。服

务时间8:30-17:30（工作日）。

4.4 在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完成招标文件获取。

4.5 免责声明：诚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chengezhao.com/）

为本项目平台支付的唯一渠道，除此以外，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不在其他平台

上发布支付购买文件的信息，其他平台的支付均属无效。

4.6 关于文件费发票获取，我公司提供数电发票（电子普票）/数电发票（电

子 专 票 ） ， 支 付 完 成 后 在 诚 E 招 电 子 采 购 交 易 平 台

（https://www.chengezhao.com/）（采购－财务管理－钱包管理－发票管理－发

票下载）下载即可；电汇方式支付的文件费发票，在系统上传凭证后，文件费管

理员审核通过之后即可下载。

5.资格审查方式

5.1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

5.2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多于等于 3 名时，取全部满足资格

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为正式投标人。

5.3满足资格审查合格条件的投标申请人不足 3名时招标失败。招标人分析

招标失败原因，修正招标方案，报有关管理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6.投标保证金：无需。

7.投标截止时间及开标时间：2026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30 （北京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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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投标文件递交及开标地点：

8.1 投标文件提交的截止时间：2026年 6 月 17 日上午 9 :30（北京时间）。

请在此时间前送达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华潮大厦写字楼 15 楼 1502，在此时间后

送达投标文件将不再接收。

8.2 如需邮寄投标文件，请按以下方式寄出邮件（邮费自理）：（地址：广东

省梅州市梅江区华潮大厦写字楼 15 楼 1502；收件人：吴佳勋；联系电话：

13318151418），寄件应在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前送达，因寄件不能按时送达

或破损的责任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9.其他事项

9.1招标人不承担投标人准备投标文件和递交投标文件以及参与本次投标活

动所发生的任何成本费用。不论中标与否，招标人将在电子采购平台通知。

9.2对招标文件进行的澄清、更正或更改，招标代理机构将以书面的形式通

知各投标人，投标人在收到书面通知后将回执回复至招标代理处，该澄清、更正

或更改的内容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

9.3如果投标人对招标公告或招标文件的内容有异议的，可在 2026年 6 月

5 日下午 16:00 前以书面形式（异议书须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

责人）签署）向招标代理机构提出，招标代理机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 3 日内作出

答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可以不予受理异议：

（1）异议提起人不是投标人、潜在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

（2）未在法定的异议期限内提出；

（3）本招标文件规定应当以书面形式提出但未以书面形式提出的；

（4）异议函未按照要求签字盖章的；

（5）异议函未提供有效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的；

（6）开标现场投标人已经确认的事项，开标后投标人就该事项提出异议的；

（7）异议提起人对已经撤回的异议，以同一理由提出的；

（8）已经作出明确答复，无新的事实证据，又就同一问题提出异议的。

注：异议人不得以异议为名排挤竞争对手，不得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材料

进行虚假、恶意异议，阻碍招标采购活动的正常进行。对于虚假、恶意或通过

非法途径获取证明材料的，招标人将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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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本公告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bulletin.cebpubservice.com

）、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chengezhao.com/）上发布。

11 .联系方式：

招标人：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朱女士

电话：13549146917

联系地址：大埔县湖寮镇文化路 93号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方式：吴佳勋 13318151418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华潮大厦写字楼 15楼 1502

项目负责人：吴佳勋、古炎辉

电话：0753-2328383

电子邮件：guyanhui.gcmc.gd@chinaccs.cn

账户名称：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支行

银行账号：3110910037672613776

招标人：大埔县城投实业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2026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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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字）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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